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填报单位：岳阳市云溪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5
	5
	100.00%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0.08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0.08
	
	

	项目支出：
	
	314.20
	314.20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14.20
	14.20

	3、本级专项资金（一个专项一行）
	
	300
	300

	街道小型维修
	
	300
	300

	公用经费：
	  45.53
	7
	355.48

	其中：办公经费
	  8.32
	2
	7.26

	水费、电费、差旅费
	  1.15
	0.5
	0.84

	会议费、培训费
	  0.77
	0.25
	

	政府采购金额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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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岳阳市云溪区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岳阳市云溪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预 算 编 码：          509001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6 年 6  月 25  日
          岳阳市云溪财政局（制）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岳阳市云溪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1.04
	744.57
	744.57
	10
	100.00%
	10.0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般公共预算：
	744.57
	其中:基本支出：
	430.37

	
	政府性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项目支出：
	314.2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扎实做好文明城管建设。巩固市级文明单位建设成果，助推文明城市复审工作再创新高。二是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强化道路扬尘、油烟治理、渣土管理、洒水降尘、全面禁炮工作。三是纵深推进停车管理。加强已建停车场管理，引导社会车辆停车入库，加大交通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划设停车泊位和摩托车位。三是不断完善市容市貌。持续开展“大拆违、大整治、大融合”行动，加强对户外广告、破占道的行政审批管理，加强设施建设，提升亮灯率。四是持续开展燃气隐患排查。加大燃气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燃气企业主体责任，末端用户燃气安全主体责任。
	已按计划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整治率、基础设施维修率
	≥98%
	100%
	10
	1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执法合规率
	≥98%减少违规执法现象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前完成
	按时完成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基础设施完好率
	≥95%
	98%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水平提升率
	≥95%
	98%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扬尘治理整治率
	≥95%
	98%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发展
	≥95%
	100%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95%
	98%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率
	≤744.57万元
	744.57万元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分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附件1
岳阳市云溪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岳阳市云溪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内设机构包括：内设股室7个，分别为办公室、市政股、政策法规股、计划财务股、行政审批股、政工人事股、城市管理股。
（二）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末实有人数5人，其中编制人数5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管理及其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组织协调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执法，研究拟订相关规范性文件草案，牵头组织拟订城市管理及其行政执法发展战略、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对全区城镇管理及其行政执法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2、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参与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的评审工作，负责城市绿线划定；负责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交由区城管局管理的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3、负责城市维护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组织拟订城市园林绿化、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卫生、路灯照明、综合执法、禁放烟花爆竹等方面专项经费的年度计划；审核园林绿化、市政维护、环境卫生、路灯照明维护建设工程预（决）算；负责本系统各种规费征收的收取。 
4、维护保障相关城市服务功能正常运行，负责城市市政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市政秩序、园林绿化的管理和监察；负责城区道路照明及亮化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审查、审批、移交、质量监管、日常维护、管理和监察；负责城市防汛管理工作。 
5、负责临时占用和挖掘城市道路等方面的审批和管理，与相关部门做好地下管线信息平台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和运营管理，负责停车、洗车场（点）的定点设置和管理。 
6、负责城市绿化规划、绿线指标的执行和监督管理，负责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负责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配套附属绿化工程的规划审查，负责绿化工程审批、建设、验收的监督管理；负责城区占用、挖掘绿地和砍伐、修剪、移栽树木花草的审批、管理；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和养护工作；负责省级园林式单位申报，配合绿化管理部门进行城区义务植树活动。 
7、负责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监督检查指导城区街道清扫保洁、铲除冰雪、公厕管理及垃圾、渣土、固体废弃物的收运、处理、利用；负责城市建设渣土运输、消纳处置、土石方调配管理，以及渣土运输企业（机构）的资质与归口管理；负责建筑物立面、公共设施、牌匾广告等容貌管理；负责城区内条幅、标语、牌匾、街道和广场重要景观及灯饰亮化工程的管理；负责施工现场环境的监督和管理；负责对单位、社区、居住小区的环境卫生、秩序管理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8、负责制定城区公共广场管理规定；负责广场基础设施管理；负责对在广场开展大型活动的审批和管理。 
9、依照规划、公共资源公开出让等法律程序，负责城区户外广告经营、制作和悬挂的审批和管理；负责对庆典、促销、展览、宣传咨询、演出及门店门头、招牌的装饰装修、亮化等活动占用道路、广场等的管理工作。 
10、负责宣传贯彻燃气行业的法律法规规章；负责从事燃气行业的企业经营许可证制度管理工作；负责依法管理燃气市场；负责燃气发展规划编制并组织实施，审查各镇（街道）燃气发展规划及备案工作；负责组织编制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依法指导和行使各镇（街道）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11、负责区本级管理区域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违法构筑物或设施。 
12、负责城市管理行业工作人员的技术、业务培训、考核；指导城市管理各行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13、负责指导、监督、检查、考核和协调全区城乡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承担有关城乡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方面的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14、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一是扎实做好文明城管建设。巩固市级文明单位建设成果，助推文明城市复审工作再创新高。二是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强化道路扬尘、油烟治理、渣土管理、洒水降尘、全面禁炮工作。三是纵深推进停车管理。加强已建停车场管理，引导社会车辆停车入库，加大交通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划设停车泊位和摩托车位。三是不断完善市容市貌。持续开展“大拆违、大整治、大融合”行动，加强对户外广告、破占道的行政审批管理，加强设施建设，提升亮灯率。四是持续开展燃气隐患排查。加大燃气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燃气企业主体责任，末端用户燃气安全主体责任。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根据《会计法》《预算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法律和财政部及省财政厅有关财务规章的规定，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经费预算管理、财务经费管理、资产购置与处置、财务监督等。针对“三公”经费探索建立公用经费标准定额体系，开展公用经费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进一步落实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确保“三公经费”使用合理合规等。上述制度规定基本执行到位。
2024年决算支出744.5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30.37万元，项目支出314.2万元。
（1） 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各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2024年全年基本支出430.3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9.8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55.4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5.05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项目支出314.2万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等。
（3） [bookmark: _GoBack]“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我单位2024年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三公”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文件范围执行，财务人员严把票据审核的关卡，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2024年初财政批复局机关“三公”经费预算数为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全年决算单位支出“三公”经费为0.0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0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经自评，2024年度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论为“优”，自查评分为100分。
（二）评价指标分析
1、产出指标情况分析。产出目标主要是从部门履职方面进行分析，总分值为50分，评价得分50分，得分率100%。
（一）数量指标
（1）市容环卫​ 
调整优化清扫路段58条，保洁面积 74.13万平方米；
清理死角垃圾800余吨；
维修更换透水砖6070米、井盖52个、树围石1295米、路缘石1033米，硬化破损路面1218平方米。
（2）美化亮化​ 
安装节日灯笼14730个、亮化设施2030套、灯饰灯带10886米、投树灯360套、国旗186幅。
（3）垃圾分类​ 
建成家庭厨余垃圾投放点32处；
新增四分类亭48处（长岭街道25处、路口镇6处、陆城镇17处）。
（4）安全整治​ 
排查大型户外广告30余处、门店招牌900余处，拆除隐患设施30余处；
检查餐饮门店近600户，整改燃气隐患19条。
（二）质量指标
（1）生活垃圾密闭运输率100%；
（2）城区路灯亮化率保持98%以上；
（3）餐饮门店油烟净化设施安装率100%；
（4）工商用户可燃气体报警器安装率100%。
（三）时效指标
（1）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
（2）防汛抢险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
（3）油烟净化设施落实每周午餐时间抽查；
（4）洒水降尘作业每日4趟（原3趟基础上增加晚班），炮雾作业每日3趟（原2趟基础上增加午班），道路清洗每日8小时循环作业。
2、效益指标情况分析。效益目标主要是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总分值为40分，评价得分40分，得分率100%。
（一）经济效益指标
（1）争取市级城市标准化管理考核奖补资金375万元；
（2）获批垃圾收转运项目国家发改委专项资金1800万元；
（3）投入家庭厨余垃圾处置终端项目外包资金240万元（合作期两年）；
（4）投入易涝点整改资金 50万元。
（二）社会效益指标
（1）安全保障​ 
燃气安检覆盖78户长期无人户，全年零安全事故；
抗冰雪灾害累计出动抢险人员1700余人次、设备2400台次，清理倒树危树68棵、断枝2.4万余根；
禁炮行动取缔违法销售点11处，收缴烟花爆竹1.6万余箱，移送公安机关处理9人（刑拘3人、治安拘留6人）。
（2）服务提升​ 
公园设施维修健身器30余次、公厕设施75次、路灯20余次，更换救生圈10个，设置温馨告示牌30块；
支援平江清淤排障冲洗路面近1.2万平方米，清运垃圾 ​约20吨。
（三）生态效益指标
（1）污染治理​ 
覆盖裸露空地、建筑垃圾约7000平方米；
134家运营餐饮门店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补植绿化草皮600平方米（水上公园），补植行道树86株、灌木1800平方米。
（2）环境维护​ 
全年绿化抗旱、湿水90余次；
疏通雨水井389个、排水沟渠2568米。
（四）可持续影响指标
（1）机制创新 
垃圾分类“市场化运营”模式，预计5年内降低政府投入50%；
“燃气安全三级责任体系”纳入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2）能力建设
开展应急演练15场、培训7场，队伍专业能力提升30%；
“党建+业务”融合机制保障政策连续性。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主要是从群众满意度进行分析，总分值为10分，评价得分10分，得分率100%。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我单位无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